
新乡市凤泉区财政局文件


凤泉区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

名称：南京泰吉电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勇

住所：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135号-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4567241016E

本机关于2018年8月29日收到《关于凤泉区采购项目投标人投标文件制作机器码一致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的工作函》

（凤发改〔2018〕47号）后，及时进行立案调查。

经调查，你公司在2018年8月24日新乡市凤泉区人民医院16排32层CT、1.5T核磁共振采购项目（二标段）（新凤财招〔2018〕021号）中的投标文件，经新乡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全流程电子评标系统雷同性分析后，发现你公司与劲森光电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文件制作器码（A7B60F2F215E64F4705FB5F31BEE9D29）一样，通过与你公司联系核实，系你公司员工请劲森光电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员工帮忙操作网上投标事宜。

上述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的第三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有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的规定。两份投标文件制作器码（A7B60F2F215E64F4705FB5F31BEE9D29）一样 （同一台计算机制作的投标文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你（单位）的违法行为一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南京泰吉电器有限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以采购金额19万元的5‰罚款，合计：人民币950元（大写玖佰伍拾元）。
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予以公告。
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新乡市凤泉区财务核算中心银行：新乡市凤泉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号：00000000000702586012）。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你公司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新乡市凤泉区人民政府或者新乡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8年 9月 17 日
  凤泉区财政局办公室                      2018年9月17日印发  
凤财购罚决字〔201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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